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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科学技术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力分类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承办的
内设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明确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明确内部追责主体）
	追责依据
	免责事项
	

	1
	其他行政权力
	科技计划项目审批
	
	全州县科学技术局
	科技管理股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二条：国家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协调机制，协调国家科学技术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设立及相互衔接，协调军用与民用科学技术资源配置、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整合以及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相结合等重大事项。
2.【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2013年7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确定并组织实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1.受理责任（科技管理股）：通知依法依规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评估评审责任（科技管理股）：对申报项目的材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3.决定责任（科技管理股）：会议审议立项方案，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立项的决定。
4.送达责任（科技管理股）：经公示无异议后制发相关文件，按时办结告知。
5.监管责任（科技管理股）：设区市科技局对项目评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6.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该履行的责任（科技管理股）。
	1.【规范性文件】《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18〕174号） 第三十六条： 各市、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本办法组织开展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县（区）科技局视情况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对其非法收受财物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没收所收受的财物；构成违纪违法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纪律规定及法律法规处理。
 1.违反《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18〕174号）第二十一条；（中共全州县科学技术局党组）
2.弄虚作假，与项目申报单位串通编造虚假报告，或者对重大问题隐匿不报、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全州县纪委监委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
	1.【规范性文件】《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18〕174号）第三十六条各市、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本办法组织开展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
2.同。
	
	





